
附件： 

南京医科大学临床教学管理规范(2021 修订版) 

为进一步促进我校临床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信息

化，保证教学活动的一体化、同质化，切实提高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的临床理论与技能水平，提高培养质量，特制定《南京医科大学临

床教学管理规范》（2021修订版）（以下简称《规范》）。 

一、明确管理责任 

临床教学管理试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学校教务处负责教学宏

观管理，各教学单位科教部门在学校统一安排下负责教学具体管

理，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二、强化教学要求 

1.学生每学期必须在学校规定的开学时间到校（或医院）办理

本学期注册手续，教学过程中严格考勤制度。 

2.严格教师教学准入制度。所有授课教师（含见习课）需为医

院正式职工，且需具备主治医师或讲师等中级以上职称，不得安排

进修医生、轮转医生、研究生等进行带教。原则上，临床理论课程

应由教授、副教授或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等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承

担，教务处每学期将统计高级职称教师授课比例，并进行通报。 

3.各教学单位于每学期开学前组织集体备课。严格围绕教学大

纲执行教学任务，规范授课内容，不擅自增减学时，课程落实到

人。第一节课要告知学生该门课程的教学进度、培养目标、考核办

法等。 

4.教师上课时要求着装整洁，见习教师需穿白大褂；讲普通

话，声音洪亮；板书规范，课件生动；注意与学生互动，鼓励使用

模型、双语、案例研讨等教学形式；不迟到，不早退，不擅自调

课，不缺课。 



5.加强课程平台建设，利用“超星学习通”等教学平台建设专

门的在线课程或利用学校统一建设、引进的课程资源，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教务处每学年组织评选优秀在线课程。 

6.见习课按照《南京医科大学临床见习教学规范》要求开展，

严格分组，不得以理论授课代替，不擅自缩短学时。如遇见习期间

暂无教学大纲中规定的病例，可提前备好相关病例的视频、图片资

料，进行视频见习教学，并在一周内向学校教务科简要报备说明原

因。 

7.进一步加强《临床技能训练》课程质量和合格标准，严格分

组上课，每组不超过 10人，课程以进行临床技能操作为主，每组最

少一名带教教师，教师需为医院正式职工，需具备主治医师或讲师

等中级以上职称，且原则上已取得临床技能教师培训合格证书，不

得安排进修医生、轮转医生、研究生等进行带教。第一学期 42学

时，1-14周上课，每周 3学时，考核由教务处统一命题，各教学单

位组织考核，合格分数定为 80分；第二学期 84学时，1-14周上

课，每周 6学时。  

三、严肃考试管理 

1.要求专业所有课程开展过程性考核，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组

织，考核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出勤率、课堂回答问题、课外作业等形

式；按班级统计，严格要求过程考核平均成绩不得超过 85分（或课

程成绩中平均不超过 25.5分）。其中四年级临床专业期末考试由教

务处统一组织，最终成绩过程考核占比 30%，期末考试占比 70%。相

关考试管理等按照《南京医科大学全日制本科课程成绩评定与考试

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执行。 

2.加强教师的考试管理培训，要注重对学生的考风考纪教育，

提高监考质量，明确纪律要求，完善监考程序，对在考试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要及时通报学校教务处。 

四、加强过程监控 

教务处和各教学单位科教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临床教学常规检

查，杜绝擅自调课、停课、代课、提前下课等现象的发生，根据各

医院具体情况，拟采取以下措施： 

1.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学任务，合理编制课表、教学进度表，并

将有关信息及时录入教务系统，供学生查询。 

2.各教学单位组织成立教学督导组，原则上分管教学院长为组

长，科教科负责人及各教研室主任、临床教学资深专家为组员。要

专门制定教学督导督查计划，开展随堂听课、专项督查、学生反馈

等不同形式的检查工作，要求每门课程累计被听课学时不少于该课

程总学时的 1/10，并做好记录。 

3.学校每月组织督导专家前往教学单位进行例行或随机教学检

查，包括教学管理、理论授课、见习带教、临床技能训练等内容，

每季度进行情况通报。 

4.设置班级教学信息员，定期向学校教学评估中心和医院科教

部门反馈本班教学情况、意见和建议，并做好记录。 

五、加大教学投入 

各教学单位要结合教育教学改革趋势，加大在教学资源、教学

条件、教师队伍等方面的投入。 

1.加强计算机房建设。要求可供开展在线考试的计算机数量不

少于本单位学生数的 1.2倍，做好监控、保密等功能，能够开展规

范化的在线考试。 

2.改善教室教学条件。要充分结合小班化教学特点，建设一定

规模、一定质量的智慧教室、翻转课堂；鼓励建设标准化考场。 

3.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各种课程平台和管理系



统，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丰富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课程录播、转

播、直播条件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考核方式。 

4.强化教师教学培训。组织或参加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包括

校本、院本培训，促进教师的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式改进等教学

能力的提升。 

六、本《规范》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执行，适用于各附属医

院、临床医学院等教学单位开展的各种临床理论教学（含见习和技

能训练）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南京医科大学教务处。 

 


